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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家校社共育——“家庭教育优秀案例”

征集推介活动的通知

各开展家校社共育项目单位与家长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，按照教育

部等十三部门《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》（教基

【2022】7号）的部署和要求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认证专业

委员会家校社共育教育项目积极开展“家庭教育优秀案例”征集推介

活动。通过活动，交流分享家庭教育经验，展示家长学校的办学成果，

进一步调动广大家长参与家长学校活动的积极性，深化家长学校标准

化、常态化、规范化建设，充分发挥学校在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

主导作用，从源头上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与对象

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含中职）家长学校学员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，学习宣传正确家

庭教育理念，帮助家长增强责任意识，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并掌握科学

教育方法，展示交流家庭教育中的优秀案例和成效，促进家长学员之

间相互学习借鉴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。



三、征集作品要求

1.坚持正确方向。推介案例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

进法》，遵循《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》之要求，符合党的教育方针，

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。

2.征集案例具体要求。第一，必须是家长学员在参与家长学校

学习后，在家庭教育中取得较好成效的真实、典型案例，严禁抄袭，

不得冒名顶替；第二，推介案例要求主题鲜明，事例具体生动，避免

空泛套话，文字标点规范，篇幅限于800字-2000字以内；第三，内容

导向正确，案例说服力、感染力强，具有推广借鉴价值。

四、活动安排

1.活动时间：2023年12月-2024年9月。

第一阶段：2023年12月-2024年1月学校放寒假前为组织宣传发动

阶段。各参与活动牵头单位负责将活动通知印发辖区内中小学、幼儿

园家长学校，告之家长准备。

第二阶段：2024年3月-5月采取家长学员自主申报、学校、县级、

地市级逐层征集推介阶段。

第三阶段：2024年6月-7月各省、市活动组织牵头单位根据基层

征集推介情况，按照参与活动每个县级4个优秀案例比例统筹推介。

并于2024年7月31日前，将推介优秀案例电子版(请在每个推介案例文

章末尾署名作者与指导教师）和“家庭教育优秀案例”推介汇总表

（见附件）一并报送至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认证专委会“家校

社共育”项目办公室邮箱：jxsgongyu@163.com

第四阶段：2024年8月-9月，“家校社共育”项目办公室组织专

家对省、市级推介案例进行评审，确定最佳案例和优秀案例若干篇。

最佳案例和优秀案例将结集出版，同时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《父



母课堂》杂志上刊登展示。活动主办单位将对获得最佳案例和优秀案

例的家长与班主任指导老师分别颁发证书。支持、倡导各地开展最佳、

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，全国项目办也将视时组织开展交流学习活动，

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推广借鉴应用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1.将此次征集推介活动作为促进家长学校建设的重要举措，本

着实事求是，不走形式，不强迫命令、自愿参加的原则，充分调动、

增强家长学习的积极性与自觉性。

2.严格程序标准，严格把握质量要求，坚持公开透明，保障公

平公正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郑振铎 18511995959（同微信）

附件：“家庭教育优秀案例”推介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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